
韶市监函〔2023〕60 号

（C）

钟永红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利用网络监控技术完善电梯安全监管》的

提案收悉，现将办理结果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全市电梯监管信息化建设基本情况

建立电梯智慧监管和服务综合体系是电梯安全监管发展的

趋势。构建和充分发挥“一平台一码五模块”电梯智慧监管和

服务综合体系需要完善的顶层设计、成熟的行业发展以及充足

的社会经济资源。目前，韶关因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，电梯市

场规模不大，行业发展不完善，市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，

搭建“一平台一码五模块”电梯智慧监管和服务综合体系块的

条件还不成熟。

当前，我市电梯安全监管信息化建设还处于初步阶段，主

要是依托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构建的“广东省特种设备电子监管

系统”和粤政易 APP“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模块”，初步实现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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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数量统计分类、电梯生产使用单位统计、检验信息查询、安

全监管工作记录、隐患排查整治处置等基础功能。同时，特种

设备使用单位可通过“广东省特种设备网上服务大厅”进行电

梯等特种设备网上定期检验申报。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

韶关检测院运用“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综合信息管理系统”检验

检测平台，实现检验全流程跟踪（包括申报查询、受理查询、

任务单查询、检验报告查询、流转状态查询、电子签章查询及

检验进度查询等），并可将相关检验信息上传至“广东省特种

设备电子监管系统”，实现电梯检验与监管信息同步。

二、针对提案的建议已采取的措施

我局根据韶关当前电梯发展现状和安全生产要求，运用现

有的资源，抓好以下工作。

（一）推行电梯维保信息公示。根据《广东省电梯使用安

全条例》的规定，我局制作了《电梯维保公示》，于 2016 年 8

月 1 日起要求在韶各电梯维保单位将公示卡张贴在电梯显著位

置。该公示卡载明了近期电梯维护保养信息，如维保日期、设

备状态等级、维保人员等，便于广大电梯乘用人进行查阅和监

督。目前，全市 15122 台的乘客电梯和自动扶梯（自动人行道）

均已张贴电梯维保公示卡。各电梯维保单位在实施电梯维保后，

应如实在公示卡上填写维保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我局加强对

电梯维保公司维保工作的监管，严厉打击不按要求开展维保，

维保息信公示与实际不符、虚假维保等行为。

（二）鼓励企业维保新方式，提升电梯维保质量。2018 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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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选取了三家公司作为试点，将“互联网+维保”的高效移动

管理方式引入到电梯维保公司的管理过程，并鼓励其他电梯维

保公司根据实际维保工作情况，积极采用“互联网+维保”模式。

“互联网+维保”系统功能包括了合同管理、维保计划签到与预

警、定期检验预警、保险信息、故障报告与处理、应急救援等

功能。2019 年，我局印发《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

提升电梯维保管理水平的通知》（韶市监特设﹝2019﹞27 号），

加大力度鼓励电梯维保单位积极运用“互联网+维保”模式。从

试点单位使用运行情况来看，“互联网+维保”总体上有效提升

了电梯维保的工作效率、质量和安全管理水平。但由于我市电

梯维保单位普遍存在电梯维保数量、规模不大，自身科研能力

薄弱的问题，加之系统平台维护成本较大，导致互联网+维保”

模式的覆盖面少，未能充分激发政策的引导作用。

（三）强化“广东省特种设备电子监管系统”的智慧监管

作用。该系统是由省市场监管局于 2020 年开始建设，以提高监

管效能，激发市场活力为目的，通过规范监管行为，创新管理

方式，强化市场主体自律和社会监督，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

的突出问题，为特种设备信息化监管和系统性风险防范工作提

供了较好的技术支撑。这也是市场监管部门落实省委、省政府

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智慧监管、推动全省特种设备安

全监察“一网通管”的重要举措。电子监管系统采用了逐步更

新迭代的开发模式，在使用过程中将根据使用情况不断更新版

本、提高性能，根据建设进度增设、完善有关功能。目前该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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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已正式上线启用。全市监察人员可通过该系统开展对电梯基

础参数、使用单位基本信息的查询和数据统计，电梯安装、改

造、重大维修、电梯检验等信息查询，安全监管以及隐患整治

处置等工作。为确保系统数据准确，从 2021 年起，我局已组织

多轮次数据清理工作，对电梯等特种设备的基础信息进行核准

校对，夯实数据监管的基础。

（四）电梯基本信息公示。目前，全市在用电梯均已在设

备显著位置上（如电梯轿厢内或自动扶梯、自动人行道出入口）

张贴了《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》，其上标注了该台电梯的基本信

息，如使用单位名称、设备登记证编号、检验机构、下次检验

日期、维保单位，以及应急救援电话等，可让使用乘梯人员了

解电梯基本情况。同时，《特种设备使用标志》上印制二维码，

乘梯人员可通过扫码进一步获取该台电梯登记注册、设备地址、

检验检测、应急救援等相关信息。广大群众通过对《特种设备

使用标志》标注信息的识别或扫描二维码，即可判断设备是否

合法使用和相关的安全状况。同时，根据省市场监管局的规划，

将为每台设备配置集设备基本信息、设备管理、监察、检验、

维修保养信息为一体的二维码，介时可通过扫描二维码，更好

地实现信息共享和电梯受困“一码救援”。

（五）抓好电梯应急救援工作，不断提升电梯应急救援水

平。一是规范电梯应急救援标准。为规范电梯使用单位、电梯

维保单位科学编制电梯应急救援预案，提升电梯应急处置水平，

2019 年，我局指导韶关市特种设备协会编制了《电梯应急救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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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案》团体标准,并向全市各电梯维保单位和部分物业服务企业

进行了宣贯。该团体标准的制定为提高企业突发事件应对处置

水平提供了基础性保障。二是组建专业电梯应急救援队伍。我

局充分发挥专家作用，挖掘社会企业资源，于 2021 年 10 月，

组建了电梯等 8 支特种设备事故专业抢险救援队伍纳入我局特

种设备应急处置体系。同时，我局做好各支专业抢险队伍的应

急救援培训工作。三是狠抓电梯应急救援演练。积极组织和推

动电梯维保单位、电梯使用单位开展电梯应急救援演练，2023

年以来，各地开展电梯困人应急救援演练近 100 场次，进一步

验证各单位电梯应急救援预案可实战性，提高各单位应对电梯

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

（一）抓好特种设备数据清理工作。加强系统信息梳理，

继续开展对冗余数据的摸排核实工作，做到发现问题立即纠正，

持续完善数据，确保系统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，切实增强监

管质效，为后续分级监管、精准监管夯实基础。

（二）加强电子监管系统的运用。在开展监管工作时，对

“广东省特种设备电子监管系统”或粤政易 APP“特种设备安

全监管模块”做到规范化录入信息，切实提高信息录入质量。

要善用监管系统中的统计、分析、查询等监管功能，提高监管

效率，为后期持续开展智慧化监管打下坚实基础。同时，及时

向省市场监管局反馈实际运用中存在的问题，积极配合省市场

监管局完善“广东省特种设备电子监管系统”建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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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案 清 单

建议清单 办理清单

1. 建立“一平台一

码五模块”电梯智慧

监管和服务综合体

系。

2.建设电梯网络监

控应急处置平台。

3.安装电梯 GIS 救

援识别码。

4.安装“五模块”。

当年已完成的事项 当年已推动的工作
明年待落

实事项
备注

1. 推行电梯维保信息公示。各电

梯维保单位在实施电梯维保后，应

如实在《电梯维保公示》卡上填写

维保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；张贴《特

种设备使用标志》，实现电梯基本

信息的公示和查询。

2. 试点推广“互联网+维保”新模

式。已选取 3 家试点并鼓励其他电

梯维保公司根据实际维保工作情

况积极采用“互联网+维保”模式。

3. 抓好电梯应急救援工作。规范

电梯应急救援标准，组建专业电梯

应急救援队伍。强化应急救援演练

工作。

1.加强“广东省特种设备

电子监管系统”运用，推

动电梯智慧监管和服务

综合体系建设。强化特种

设备数据清理工作，夯实

安全监管信息化基础。

2.进一步落实电梯安全

主体责任，推动任命电梯

安全总监、安全员，建立

健全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

月调度”工作机制

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7 月 25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徐志祺，8128203、13509057866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办公室、市住建管理局。

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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